
T34/AHJC0005—2017醇基清洁燃料

本标准按照 GB/T1.1—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

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参考 GB1663-1996《醇基液体燃料》制订。

本标准与 GB16663--1996相比，主要增补变化如下：

—标准名称改为《醇基清洁燃料》，以便体现拥有内含氧、限制有害物质和

要求排放比较清洁的特性。

—“引用文件”中，GB338-92《工业甲醇》改为 GB338—2011《工业用甲醇》;

增加了氧含量及其测定法 SH/T0663。

—“要求”中，将醇含量“≥70%”，修改为氧含量“≥15%”、“≥25%”“≥

35%”，允许以其他含氧有机物醚类、酯类等，替代部分醇类贡献其氧含量，氧

含量达标即可;将密度“≤0.85(20℃)g/cm3”，修改为“实测”;将凝点“≤-30℃”

修改为“≤-10℃”;将“低热值”由一级≥21000kJ/kg、二级≥167500kJ/kg，增

加特、级≥35530kJ/kg(8500kcal/kg)、特二级≥31350kJ/kg(7500kcal/kg)、特三级

≥27170kJ/kg(6500kcal/kg)，以便满足需要高热值锅炉、窑炉的要求;将硫含量同

普通柴油 GⅢGⅣ要求取得一致，定为≤0.035%、≤0.005%;增加“铜片腐蚀(50℃，

3h)≤1 级”;“机械杂质”改为“无”;馏程要求及其测试方法改为执行“普通柴

油”有关指标;删去了“引燃温度”;增加了锅炉应用废气排放标准。

本标准由安徽省甲醇燃料行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安徽省甲醇燃料行业协会、合肥嘉科工贸有限公司、北京

超燃索阳清洁能源研发中心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冯向法、韩培学、钱奕舟、张二红、刘朝阳、熊平、王

晓旭。

本标准于 2017年 11 月 29日发布。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醇基清洁燃料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抽样、标志、标签、包

装、安全等事项。

本标准是以醇类为基础配制成的拥有 15%以上内含氧的醇基清洁燃料，适于



用作民用炊事燃料、锅炉燃料和工业窑炉燃料。

2 引用标准

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，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。本标

准出版时，所示版本均为有效。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，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使用

下列标准的最新版本。

GB190危险货物包装标志

GB338工业用甲醇

GB/T380石油产品硫含量测定法（燃灯法）

GB/T384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

GB/T4756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

GB/T510石油产品凝点测定法

GB/T511石油产品和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（重量法）

GBT611化学试剂密度测定通用方法

GB/T5096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

GB/T5332可燃液体和气体引燃温度试验方法

GB/T6536石油产品蒸馏测定法

SH0164石油产品、包装、储运及交货验收规则

SH/T0663某些醇类和醚类测定法（气相色谱法）

GB13271—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

3 要求

3.1 醇基清洁燃料为均匀透明的液体、无恶臭。

3.2 醇基清洁燃料的性能应符合表 1 要求，锅炉应用废气排放标准应符合

表 2要求。

表 1

序

号

项目 指标 检 验 方

法

1 级别 特一级 特二级 特三级 一级 二级



2 凝点/℃ ≤ -10 -10 -10 -10 -10 GB/T

510

3 低热值/（kj/kg）

≥

35530 31350 27170 21000 16750 GB/T

384 注

1

4 氧含量（质量分

数） ≥

15 25 35 35 35 SH/T

0663 注

2

5 硫含量（质量分

数） ≥

0.035 0.005 GB/T

380

6 铜片腐蚀（50℃，

3h）级 ≤

1 GB/T

5096

7 馏程：50%回收温

度/℃ ≤

300 GB/T

5636

8 pH值 6-8 通用 pH

计 或 试

纸，注 3

9 密度（ 20℃） /

（g/ml）

实测报告 GB/T

611

10 机械杂质 无 GB/T

511

11 稳定性（-20℃） 不分层 目测

12 甲醛实验 品红不呈蓝色 目测

（表 2）

序号 污染物项目 指标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

置

1 一级 二级 三级 烟囱或烟道

2 颗粒物 5 10 20



3 二氧化硫 10 30 50

4 氮氧化硫 100 150 200

5 汞及其化合物 -- - -

6 烟气黑度（格林曼

黑度，级）

≤1 ≤1 ≤1 烟囱排放口

注 1：35530kj/kg 即 8500kcal/kg，31350kj/kg 即 7500kcal/kg，27170kj/kg 即

6500kcal/kg。

注 2：氧含量除了甲醇、乙醇等醇类内含氧外，还包括醚类、酯类的内含氧，

它们的助燃功能类似。

注 3：表明允许含有少量水分，只有水溶性才有 pH 值，6-8 的 pH 值即近似

中性。

4 试验方法

4.1 外观

在室内常温环境下，取试样 50mL 置于 100mL 比色管中，在非直射光下目测。

4.2 其他项目

其他项目检验按表 1所列方法进行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组批与采样

5.1.1 以同一原料、配方及工艺条件配制的产品为一批。

5.1.2 采样按 GBT4756 执行，取 4L 作为检验和留样用。

5.1.3 采样容器为玻璃容器或无焊缝的金属容器，避免使用塑料容器。

5.2 出厂检验

5.2.1 产品应由生产厂质检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出厂检验，检验合格并

签发质量检验合格报告后，方可出厂销售。

5.2.2 检验项目为外观、凝点、氧含量、低热值、密度。

5.3 型式检验

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，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。



有下述情况之一时，亦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A. 新产品定型鉴定时

B. 原料、配方或工艺变动时

C. 产品停产又恢复生产时;

D.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。

5.4 判定规则

产品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指标要求时，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。检验结果若有

项技术指标不符合要求时，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。允许加倍抽样复检，复检仍然

不合格时，则判定为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储存及交货验收

6.1 标志

本标准产品标志按 GB190规定执行。

本标准产品销售时应有下列标识：“醇基清洁燃料”，并应标志在操作人员可

以看见的地方。

6.2 包装、运输、储存及交货验收

本标准产品包装、运输、储存及交货验收按 SH0164规定执行。

7 安全

7.1 本标准产品是易燃液体。溢出时应立刻用水冲洗，着火时用沙子、二

氧化碳灭火器或干粉灭火器、石棉布等进行扑救

7.2 本标准产品严禁入口，并避免与皮肤接触，如果溅到皮肤上或眼睛里，

应迅速用大量清水冲洗。如果发生意外，应立即就医。

7.3 本标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，应严格做好防火、防爆、防中毒工作，严

禁用嘴吸料，严禁用液料洗手或者作其他使用。装卸与加注液料时，应有相应的

防护措施，尽量减少液料蒸气的挥发，避免有可能接触本产品的人员过量吸入液

料的有害蒸气。


